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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106 學年度第二次內部稽核計畫 

107 年 5 月 

本次內部稽核計畫主要對 106 年度經費規劃及使用情形進行書面審查，經費來源

包括 106 年度的奬勵補助款及校內自籌款，稽核計畫主要係依據研發處評估 106 年奬

勵補助款執行作業可能發生之風險評估表，並經內部稽核會議討論擬定稽核項目之內

容，期藉由此次內部稽核檢視單位內部作業之執行情形，得以落實執行與經費相關的

控制作業。內部稽核委員之責任為以抽樣的方式查核各單位作業活動是否已依循法令

及內部控制制度，冀能降低錯誤及舞弊發生之可能性，惟無法保證單位的作業活動已

完全正確無誤，內部控制制度的執行仍為各單位之主要責任並且應盡善良管理與執行

之義務。 

壹、稽核目的 

本次內部稽核目的擬達成下述目標： 

一、 106 年度經費整體規劃與執行是否符合本校校務及教學發展目標，奬勵補助

款相關經費之執行比例是否符合主管機關之規範與要求。 

二、 106 年度經費之執行管控是否已有相關之憑證或附件，各項申請及採購是否

合乎法令規範及作業活動，並達到奬勵補助款之補助目標。 

三、 106 年度奬勵補助款是否有未執行之部分，未執行部分是否已依規定辦定保

留或繳回。  

貳、稽核範圍 

為確保經費的運用及相關之各項作業內容，在合法性、完整性及使用一致性方面

都能達到校務發展目標，符合法令規範及奬勵補助款經費使用之要求，本次查核範圍

及內稽委員之工作分配情形彙整如表 1。 

一、 本次查核 106 年度整體經費支用與規劃之分配比例是否合乎規定，經費使用及變

更是否能符合申請程序等項稽核要項，由於奬勵補助款經費分佈於各學術單位、

通識中心、資圖中心、學務處、總務處等單位，為達到單位全面性查核及金額重

大性原則之目的，雖在內稽委員人力與配置之限制條件下，仍擬以所有受補助單

位為稽核範圍，抽查各單位受補助經費及整體補助經費比例至少需達 25%(含)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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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6年度經費查核範圍及內稽委員分工表 

分類項目 細項內容 
稽核委員 

台北校區 台南校區 

ㄧ、經費支用規劃

與執行 

全 鍾珮珊 - 

二、經常門執行情

形 

單價未達 1萬元之消耗品 彭賓鈺 

何家淮 

洪美珠 

李惠瀅 

 單價未達 1萬元之非消耗品 彭賓鈺 

何家淮 

洪美珠 

李惠瀅 

 單價 1萬元以上之經常門採購 彭賓鈺 

何家淮 

洪美珠 

李惠瀅 

 

教師人事經費 

專任教師薪資 嚴惠宇 

鍾珮珊(護理科) 

鄭宗興 

藍艷秋(保美系) 

 彈性薪資 - - 

 教學研究經費 嚴惠宇 

鍾珮珊(護理科) 

鄭宗興 

藍艷秋(保美系) 

 學生助學及輔導經費－研究生獎

助學金（含勞退公提、健保公提、

二代健保） 

- - 

三、資本門執行情

形 

圖書經費 黃志光 

梁可憲 

藍艷秋 

 設備/儀器經費 黃志光 

梁可憲 

詹浚煌 

梁哲豪 

 工程建築經費 黃志光 

梁可憲 

詹浚煌 

梁哲豪 

四、稽核發現暨稽

核報告之撰寫 

全 鍾珮珊 藍艷秋 

註：各委員之查核單位應迴避委員所屬單位為前提，並就奬勵補助款之分類與金額之重

大性進行隨機抽樣，原則上應儘就分配之單位進行抽查，然單位之必要性與抽查項

目可由委員依實際書面資料進行判斷，決定其抽查之必要與否，於查核期間結束後，

由主任委員進行稽核發現及稽核報告之撰寫。 

二、 106 年度經常門及資本門執行情形及核銷情形，隨機抽查經資門之申請及核銷過

程是否檢具相關憑證或附件，奬勵補助款經費之異動是否已符合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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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稽核預計時程 

為因應主管機關稽核報告繳交期限，本次內部稽核時程擬訂於 107 年 5 月 21

日起至 6 月 1 日結束，各稽核底稿請內稽委員於查核完畢後於 107 年 6 月 4 日下

班前繳交至秘書室彙整。 

肆、稽核抽樣方法 

一、 依稽核項目與範圍進行內稽人員之工作分配(如表 1)，所需抽查 106 年度經費執

行清冊(含奬勵補助款規劃及執行內容)及各單位資本門、經常門明細資料，由研

發處提供；106 年經費執行及核銷資料(含奬勵補助款相關核定、申請及核銷等資

料)由研發處及會計室等相關單位提供，相關查核表單參考查核項目表、查核程序

表、及缺失改善單等。 

二、 查核方式包括書面覆核及檢視、核算相關資料，及諮詢相關承辦人員，查核項目

採隨機抽樣，惟查核金額之合計應以能達到稽核目的與稽核計畫為基礎，以提供

稽核報告內容的撰寫依據，實際之抽樣範圍與樣本則可依實際之狀況，以不影響

稽核結果之判斷，由稽核人員與受查單位依諮詢討論後之內容進行查核。 


